香  港  人  權  監  察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香 港 上 環 文 咸 西 街 44-46號 南 北 行 商 業 中 心 602 室

Room 602, Bonham Commercial Centre, 44-46 Bonham Strand West, Sheung Wan.

電話Phone: (852) 2811-4488    傳真Fax: (852) 2802-6012

拒絕王丹入境 葬送高度自治
 (香港‧二零一一年一月廿六日) 香港人權監察對香港政府拒絕民運人士王丹來港悼念司徒華先生之入境申請表示遺憾，並譴責港府親手斷送獨立自決出入境管制，矮化《基本法》中高度自治。港府此舉剝奪了王丹進入自己國境的基本權利，亦與香港自由民主價值相牴觸。

海外民運人士王丹向港府申請赴港參與司徒華先生的葬禮及悼念活動，並承諾不見記者不開新聞發佈會不進行公開活動。
 李少光局長曾涼薄地指哀悼不一定要來港，暗示海外民運人士來港出席喪禮機會不大，遭受市民批評。
其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向香港傳媒表示內地不會干預香港事務，港府自行決定，表明入境審批權在香港政府，如同消除王丹入境受中央阻撓的疑慮。
 然而，香港政府今日拒絕王丹的入境申請。

人權監察認為，拒絕王丹入境，責任在於港府，港府難辭其咎。人權監察批評港府此舉屬揣測上意，親手破壞獨立入境管制的空間，任由狹隘政治胸襟蠶蝕入境自由，繼續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訂明保障的表達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入境自由，無理拒絕民運人士入境，縮窄一國兩制的空間。
� 蘋果日報：〈王丹、吾爾開希冀來港致哀〉，2011年1月3日


� 明報：〈王丹吾爾開盼來港追悼 李少光：悼念毋須來港〉，2011年1月3日。


� 蘋果日報：〈王光亞： 王丹 入境港府處理　港澳辦主任開聲李卓人促當局放行〉，2011年1月11日


� 港台新聞：〈李卓人 ：特首辦今早通知王丹不能來港〉，2011年1月26日





